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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05 证券简称：金逸影视 公告编号：2021-020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工商变更相关情况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4月 8日、2020年 5月 6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2020 年 5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和《公司章程》的变更登记备案，取得了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594041317），其中《公司章程》具体变更况如下：
（一）工商登记信息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注册资本 贰亿陆仟捌佰捌拾万元整 叁亿柒仟陆佰叁拾贰万元整

（二）公司章程
序号 变更前 变更后

1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6,880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7,632万元。

2 第十九条 公司目前的股本总额为 268,800,000股，全部为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目前的股本总额为 376,320,000股，全部为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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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八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
等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
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经理的工作；
（十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并根据需要设立战略、提名、薪酬与考核等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
依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
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
士。

第一百零八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
等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
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经理的工作；
（十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并根据需要设立战略、提名、薪酬与考核等专门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
责，依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
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
业人士。 董事会负责制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程，规范专门委员会的运作。

（三）监事
序号 变更前 变更后

1 黄海鹰 丘晓东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其他工商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二、备查文件
1.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2.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
特此公告。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0948 证券简称：南天信息 公告编号：2021-021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19日（星期三）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19 日上

午 9:15 至 9:25、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 5月 19日上午 9:15至 2021年 5月 19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昆明市环城东路 455号本公司四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宏灿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7名，代表股份数 167,129,51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3.8469%。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 名， 代表股份数 162,545,72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2.644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4名，代表股份数 4,583,7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026%。
2、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5名，代表股份数 4,634,572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1.2159%。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 名， 代表股份数 50,78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33%；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4名，代表股份数 4,583,7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026%。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南天信息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67,028,15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394%；反对 101,36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606%；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4,533,2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130%；反对

101,3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87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二）《南天信息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67,028,15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394%；反对 101,36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606%；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4,533,2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130%；反对

101,3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87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南天信息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67,028,15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394%；反对 101,36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606%；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4,533,2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130%；反对

101,3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87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四）《南天信息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7,024,15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370%；反对 105,36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63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4,529,2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7267%；反对

105,3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73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五）《南天信息 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167,028,15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394%；反对 101,36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606%；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4,533,2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130%；反对

101,3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87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六）《关于南天信息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7,011,05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291%；反对 118,46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70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4,516,1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4440%；反对

118,4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56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七）《关于南天信息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7,011,05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291%；反对 118,46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70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4,516,1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4440%；反对

118,4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56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八）《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7,027,55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390%；反对 101,96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61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4,532,6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000%；反对

101,9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九）《关于修改＜南天信息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7,027,55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390%；反对 101,96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61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4,532,6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000%；反对

101,9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十）《关于修改＜南天信息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7,028,15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394%；反对 101,36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606%；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4,533,2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130%；反对

101,3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87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刘革、杨杰群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南天信息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南天信息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676 证券简称：智度股份 公告编号：2021-055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19日（星期三）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 5月 19日 9:15～15: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绒线胡同 51号（北门）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陆宏达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2人， 代表股份 524,362,189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077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 代表股份 453,854,849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54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股份 70,507,34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23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8 人， 代表股份 6,252,430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98%。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 代表股份 729,035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7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5,523,395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27％。
（2）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律师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熊川

律师和叶云婷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4,140,28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7％； 反对

8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2％；弃权 137,1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30,5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510%；反对 8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563%；弃权 137,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927%。

表决结果：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根据《公司章程》

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4,140,28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7％； 反对

8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2％；弃权 137,1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30,5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510%；反对 8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563%；弃权 137,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927%。

表决结果：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根据《公司章程》

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4,140,28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7％； 反对

8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2％；弃权 137,1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30,5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510%；反对 8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563%；弃权 137,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927%。

表决结果：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根据《公司章程》

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4,140,28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7％； 反对

8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2％；弃权 137,1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30,5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510%；反对 8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563%；弃权 137,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927%。

表决结果：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根据《公司章程》

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4,220,86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0％； 反对

141,32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111,10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397%； 反对

141,32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6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根据《公司章程》

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4,277,38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8％； 反对

8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167,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437%；反对 8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56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根据《公司章程》

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4,140,2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7％；反对 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22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30,53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510%； 反对 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6%；弃权 22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394%。
（八）《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4,173,58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0％； 反对

18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63,83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836%； 反对

18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16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根据《公司章程》

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4,173,58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0％； 反对

18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63,83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836%； 反对

18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16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根据《公司章程》

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 熊川 叶云婷
3、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0 日

股票代码：002423 股票简称：中粮资本 公告编号：2021-019

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中粮资本、公司、本公司：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19日（星期三）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15 至 9:

25，9:30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 5月 19
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208号中粮置地广场 214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孙彦敏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6 人，代表股份 1,913,760,86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3.0587%。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4人，代表股份 1,633,632,8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0.901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2 人， 代表股份 280,127,976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578％。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中小股东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

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计 14 人， 代表股份 286,254,63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23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6,126,65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5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人，代表股份 280,127,9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57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909,992,8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031％；反对 19,9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0％；弃权 3,74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59％。
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909,992,8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031％；反对 19,9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0％；弃权 3,74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59％。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
同意 1,909,992,8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031％；反对 19,9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0％；弃权 3,74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59％。
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1,909,992,8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031％；反对 19,9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0％；弃权 3,74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59％。
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1,909,878,4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971％；反对 3,882,4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2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表决：同意 282,372,2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98.6437％；反对 3,882,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563％；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续聘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1,909,608,8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830％；反对 403,9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11％；弃权 3,74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5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表决：同意 282,102,6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98.5495％；反对 403,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11％；弃权 3,748,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094％。

本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1年度在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的议案》
同意 451,267,9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5863％；反对 12,201,395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6115％；弃权 3,74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022％。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表决：同意 270,305,13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94.4282％； 反对 12,201,39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2624％； 弃权
3,74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094％。

关联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463,449,42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935％；反对 19,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3％；弃权 3,74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022％。
同意 282,486,6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837％；反对 19,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0％；弃权 3,74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094％。
关联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议案》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子议案》
同意 1,909,992,8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031％；反对 19,9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0％；弃权 3,74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5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表决：同意 282,486,6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98.6837％；反对 19,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0％；弃权 3,748,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094％。

本子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子议案》
同意 1,893,694,3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515％；反对 16,318,436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527％；弃权 3,74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5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表决：同意 266,188,09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92.9900％； 反对 16,318,43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7007％； 弃权
3,74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094％。

本子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子议案》
同意 1,893,694,3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515％；反对 16,318,436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527％；弃权 3,74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5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表决：同意 266,188,09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92.9900％； 反对 16,318,43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7007％； 弃权
3,74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094％。

本子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子议案》
同意 1,893,694,3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515％；反对 16,318,436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527％；弃权 3,74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5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表决：同意 266,188,09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92.9900％； 反对 16,318,43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7007％； 弃权
3,74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094％。

本子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制选举二名非独立董事，任期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表决情况：

所获得的选举票数 是否当选

选举吴浩军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1,909,757,069 是

选举俞宁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1,909,755,069 是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所获得的选举票数

选举吴浩军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282,250,836

选举俞宁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282,250,836

本议案获得通过，吴浩军先生、俞宁先生获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上述第 7、8项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已对该事项回避表决。
上述第 9项提案中的第一项《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子议案》为特别议案，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上述第 5、6、7、8、9、10项提案，公司已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投票结果。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丽、富皓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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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19日（星期三）下午 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19 日

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21年 5月 19日 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海景路 1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马礼斌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5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13,638,9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9184％。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04,267,900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8949％。
3、通过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8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371,024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235％。
4、中小投资者总体情况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 1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6,627,16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9133％。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并

通过了以下提案：
1、《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638,9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16,627,16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2、《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638,9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16,627,16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3、《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638,9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16,627,16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4、《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638,9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16,627,16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5、《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078,86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72％；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1,560,06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28％。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15,067,1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6174％；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1,560,06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26％。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6、《关于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638,1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3％；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8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16,626,3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2％；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7、《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638,3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 6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16,626,5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4％；反对 6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8、《关于 2021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638,3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 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弃权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16,626,5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4％；反对 2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弃权 4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表决结果：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
过。 本提案获得通过。

9、《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638,3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 6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16,626,5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4％；反对 6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10、《关于续聘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638,3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 6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16,626,5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4％；反对 6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11、《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0年薪酬的确认及 2021年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626,5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4％；反对 2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弃权 4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16,626,5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4％；反对 2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弃权 4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回避表决情况：
关联股东马礼斌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温州盛和正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本议案回避

表决，其合计所持有的股份数 97,011,755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12、《关于监事 2020年薪酬的确定及 2021年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638,3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6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16,626,5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4％；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张森林、杨尚东；
3、结论性意见：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
度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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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19日（星期三）下午 15:30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19日（星期三）下午 15: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 5月 19日 9:15—9:25、9:30—

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 5月 19日 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昌平区生命园路 4号院 5号楼公司 6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高扬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7、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5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70,900,56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19.994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人，代表股份 6,649,610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 1.875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 人， 代表股份 64,250,953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8.1190%。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出席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4 人，代表股份 21,639,99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102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代理人 5 人，代表股份 6,649,61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8752%；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人，代表股份 14,990,38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2273%。

8、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议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
2、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 70,876,4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0%；反对 24,08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4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615,9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87%；反对 24,08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1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与 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70,876,4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0%；反对 24,08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4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615,9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87%；反对 24,08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1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70,876,4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0%；反对 24,08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4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615,9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87%；反对 24,08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1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70,876,4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0%；反对 24,08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4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615,9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87%；反对 24,08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1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70,876,4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0%；反对 24,08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4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615,9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87%；反对 24,08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1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70,876,4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0%；反对 24,08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4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615,9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87%；反对 24,08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1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70,876,4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0%；反对 24,08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4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615,9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87%；反对 24,08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1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审议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70,871,9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97%；反对 28,58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611,4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79%；反对 28,58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2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谢元勋律师、王东律师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会议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9 日


